
附錄 II 
 

遞交圖則須包括的其他詳情  
 
第 2 類危險品貯存所的圖則  
(a) 通風設備  
(b) 將氣體由貯存所輸送至由貯存所或擬由貯存所供應氣體的處

所任何部分的喉管路線及鋪設方法，以及建造喉管的物料  

 
第 4、第 6 及第 8 類危險品貯存所的圖則  
(a) 通風設備  
 
第 5 類危險品貯存所的圖則  
(a) 如貯存所並不構成其他處所的一部分－  

(i) 貯存所與任何其他處所或公眾地方之間的距離  
(i i) 貯存所的通風設備  
 

(b) 如貯存所構成其他處所的一部分，與下列各項有關而足以顯示

貯存所位置的詳情－  
(i) 該處所鄰接貯存所的其他部分  
(i i) 離開該處所的任何樓梯、外部走火通道、窗或其他出口設

施  
(iii) 貯存所的通風設備  
 

(c) 擬建危險品貯存所的建造的抗火時效，該等建造包括地面、牆

壁、天花板或屋頂  
 
(d) 擬建危險品貯存所的門的抗火時效  


